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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4_BA_BA_

E7_A4_BE_E5_B1_80_E7_c37_645051.htm 《社会保险法》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重要法律，是一部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律。该法规范了社会保险关系，规

定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确定了社会保险相关

各方的法律责任。它的颁布实施，使相关各方、特别是广大

劳动者有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利武器，对于推动社会保

险体系建设全面进入法制化的轨道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社会保险法》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

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

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备受瞩目的《社会保险法》将

于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涉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

生育五大险种的民生基本大法，将为苏州百姓带来哪些利好

？昨天，我们邀请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处室负责

人坐镇，解答与《社会保险法》有关的热点问题。 据市人社

局政策法规处处长董迎峰介绍，目前《社会保险法》中很多

内容苏州已经“抢先一步”。不过，这部社会保险法律还是

有很多亮点，比如实现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失业人员

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享受基本

医疗保险待遇，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费等等。 养老保险 问：

我一直在吴江一家公司上班，现在想回家乡工作，但是家乡

在外省，想咨询一下养老保险能不能转移？ 答：你好，《社

会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



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个人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时，基本养老金分段计算、统一支付。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规定。 苏州目前具体按以下规定办理：（1）参保

人员返回户籍所在地（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就业参保的

，户籍所在地的相关社保经办机构应为其及时办理转移接续

手续。（2）参保人员未返回户籍所在地就业参保的，由新参

保地的社保经办机构为其及时办理转移接续手续。但对男年

满50周岁、女年满40周岁的应在原参保地继续保留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同时在新参保地建立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

，记录单位和个人全部缴费。参保人员再次跨省流动就业或

在新参保地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将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账户中的全部缴费本息转移归集到原参保地或待遇领取地。 

（3）参保人员经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批准调动，且与调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缴纳基本

养老保险费的，不受以上年龄规定限制，应在调入地及时办

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医疗保险 问：我爱人在一家

电子厂上班，前不久得了急性胰腺炎，现在住院治疗，已经

花了不少钱，我想知道等她出院后住病费能报销多少，她是

有医保的。 答：根据《社会保险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

条的规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标准按照国家规定执行。符合基本医

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以及急诊、

抢救的医疗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支付

。 目前，苏州参保职工住院起付标准按不同等级医院确定：

市级及市级以上医院首次住院起付标准为在职职工800元，退

休人员700元；区（县）级医院、专科医院首次住院起付标准



为在职职工600元，退休人员400元；乡镇等基层医院首次住

院起付标准为在职职工300元，退休人员200元。当年第二次

住院的起付标准为该院首次起付标准的50%；当年第三次（

含）以上住院的起付标准统一为100元。职工连续住院超

过180天的，每180天作一次住院结算，超过180天的部分按再

次住院处理。 参保职工住院在最高支付限额10万元以内的费

用，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与个人按结算年度累计分段结

付。其中4万元（含4万元）以下的部分，基本医疗保险统筹

基金按在职职工90%、退休人员95%的比例结付；4万元以上

至10万元 （含10万元）的部分，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都

按95%的比例结付。参保职工在结算年度内符合规定的住院

和门诊特定项目医疗费用，累计超过10万元以上的部分，由

大额医疗费用社会共济基金结付95%，个人自负5%. 问：我父

亲年纪大了，没有医疗保障，听说现在可以办理居民医疗保

险，我想问问给我父亲办居民医保的话，他看病可以享受哪

些待遇？ 答：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可以享受以下待遇

：一、门诊统筹，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

疗费用，在600元以内享受50%医疗补助。二、住院待遇：（1

）参保居民住院起付标准按职工医疗保险在职职工标准执行

；超过起付标准，在4万元（含4万元）以下的部分，居民医

疗保险基金按75%的比例结付； 4万元以上至10万元（含10万

元）以内的部分，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按80%的比例结付。 10

万元以上至20万元（含20万元）以内的部分，居民医疗保险

基金按90%的比例结付。 （2）参保居民在结算年度内住院与

门诊特定项目累计医疗费用以20万元为封顶线，超过封顶线

以上的医疗费用，居民医疗保险基金不再支付。 工伤保险 问



：我骑自行车下班的时候，被一辆汽车把腿部撞伤了，不知

道算不算工伤？ 答：你好，根据《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

险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1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2）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

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3）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

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4）患职业

病的；（5）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

事故下落不明的；（6）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

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2）

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3）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

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职工有第（1）项、

第（2）项情形的，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有

第（3）项情形的，按照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

外的工伤保险待遇。 如果属于“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

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

故伤害的”，那就符合认定为工伤的条件。 问：我公司职工

全部参加了工伤保险，近期有一名职工在操作机器时发生了

工伤事故，他因工伤发生的费用，是否全部由公司承担？ 答

：你好，根据《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因工伤发生

的下列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一）

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和康复费用；（二）住院伙食补助费；



（三）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四）安装配置

伤残辅助器具所需费用；（五）生活不能自理的，经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确认的生活护理费；（六）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和一至四级伤残职工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七）终止或者

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八）因

工死亡的，其遗属领取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因

工死亡补助金；（九）劳动能力鉴定费。 《社会保险法》第

三十九条规定：因工伤发生的下列费用，按照国家规定由用

人单位支付：（一）治疗工伤期间的工资福利；（二）五级

、六级伤残职工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三）终止或者解除

劳动合同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建议你公

司及时到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报职工工伤，保障职工工伤保

险待遇，将应当由公司承担的部分及时向职工支付。 问：同

事小李在厂里干活时被东西砸伤了，他想申请工伤，却不知

道怎么申请，想问问怎么申请？ 答：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

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

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

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用

人单位未按上述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

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

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

提交以下材料：工伤认定申请表，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

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与用人单位存在劳

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医疗诊断证明或

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依行政法



规、规章和相关实施办法应该提交的指导材料。 失业保险 问

：我在这家公司工作3年了，合同快到期了，最近单位提出要

和我终止合同不再续签，但是我的身体一直不太好，经常要

去医院的，听说失业后医疗保险就会被停掉，不知道该怎么

办？ 答：你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失业人员

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享受基本

医疗保险待遇。失业人员应当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从失业

保险基金中支付，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日前，市人

社局、市财政局联合下发的 《关于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

金期间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实施意见》，对失业人员在领取

失业保险金期间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作了具体规定，在本市领

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按规定办理手续后，即可享受职工医疗保

险待遇，其应缴纳的职工医疗保险费，从失业保险基金全额

、按月直接划拨至职工医疗保险基金，个人不需缴费。而且

，参保年限可作为职工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 建议你和单

位解除劳动关系后，及时到劳动就业管理服务机构办理失业

登记，申请失业保险待遇。 问：我和厂里签的劳动合同就要

到期了，厂里可能不跟我续签合同，想问问假如我没工作了

能不能领取失业保险金？ 答：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五

条规定，失业人员符合下列条件的，从失业保险基金中领取

失业保险金：（1）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

费满一年的；（2）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一般是指终止

劳动合同的，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被用人单位开除

、除名和辞退的，以及因用人单位用工不当而依法与用人单

位解除劳动合同的；（3）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

的。失业登记是失业人员进入申领失业保险待遇程序的重要



标志。失业人员享受失业保险待遇，还须有求职要求。在认

定失业人员是否有求职要求时，一般以其是否在职业介绍机

构登记求职，并参加就业培训等活动为衡量标准。 社保经办 

问：我在金阊区一家企业上班，单位给我交了社保，我想查

询我的参保缴费情况，可是我工作比较忙，没空到社保中心

去查，想问问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查到？ 答：《社会保险法

》第四条、第七十四条中对查询社会保险缴费记录、个人权

益记录和社会保险咨询等作出了相关规定。目前，参保人员

可通过访问苏州社保中心网站、拨打声讯电话（养老保

险16822999、医疗保险16822666），定制“社保通”短信服务

（编辑短信“88（空格）8位社保个人编号（空格）18位公民

身份号码”发送至1065830312333，申请定制“社保通”短信

服务）或到就近街道、社区工作机构使用“苏州社会保险公

共服务平台”电子触摸屏自助查询系统查询自己的参保缴费

情况。 法律责任 问：我在现在的单位工作已经快半年了，可

单位到现在都没给我交社保，请问单位这样做需要承担什么

法律责任吗？ 答：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用

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1

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500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第八十六条规定，用

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

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

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

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所在单位

的做法违反了社会保险相关法律和规定，你可以向当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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